大飞机产业园及周边地区空间发展概念规划
采购需求

1. 工作背景
让中国的大飞机翱翔蓝天，是国家意志、民族梦想，大飞机产业的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的强国之路紧密挂钩。党的十八大作出“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大飞机制造取得重大成果列为新时代十年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等均明确提出聚焦新一代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
上海作为大飞机战略的重要承载地，以大飞机的研发、总装、航空设备及系统制造为主，“一总部四中心”格局基本形成。随着国产大飞机交付航线运营，进入批产提速期，其发展也从研制阶段全面转入产业化发展阶段，呈现“多型号并举、多状态并存、多范围运行、多行业应用”的显著特征。
在此背景下，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全面服务国家大飞机发展战略，需整体谋划大飞机产业园空间发展战略，确保大飞机产业发展战略高质量落地实施。
2. 工作范围
规划范围基于大飞机产业发展诉求和区域陆海统筹、城乡联动的考虑，北至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临港新片区（机场南片区）及N1库区北边界、西至上海绕城高速、南至大治河、东至勘测海岸线，将N1库区、南汇东滩已促淤区域一并纳入，总面积约310平方公里。
研究范围立足全面服务国家大飞机发展战略及世界级河口海洋城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与战略安全格局，兼顾陆海统筹，北至龙东大道，西至上海绕城高速-沪通铁路，向东涵盖南汇东滩已促淤区域范围，总面积约680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为2035年，与“上海2035”总规和“浦东2035”总规的规划期限相衔接。近期规划至2030年，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十五五”规划和浦东国际机场建设计划相衔接，近期重点项目纳入专项行动任务并落实用地保障。
3. 工作内容
本此研究拟形成“1+3”研究成果，1份发展概念规划和3个专题研究，具体要求如下：
1、大飞机产业园及周边地区空间发展概念规划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眼于最高标准、最高水平，深化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从更长远、更高的视角，系统谋划大飞机产业发展，研究明确大飞机产业园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准确把握大飞机产业园滨海临江的区位特点，协调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坚持陆海统筹，结合产业发展战略，统筹考虑大飞机产业园产业功能与东方枢纽临空功能、临港新片区战略功能的衔接，构筑大飞机产业园及周边地区空间发展的基本格局。强化港口、码头、铁路、高快速路等集疏运体系以及市政保障体系，形成产业发展、综合交通、区域生态等方面的发展策略，做好做实空间资源保障。
2、大飞机产业链、供应链构成规律和空间需求研究
坚持全球视野，积极借鉴波音、空客的发展经验，深入研究大飞机的基本概念、产品特点，以及大飞机产业的发展历程、发展规律、行业格局、发展趋势、空间规模、布局特征等。通过详尽调研商飞等飞机制造企业，开展我国大飞机产业发展研判及特征研究，准确把握我国大飞机产业的发展趋势与发展目标，立足上海、延伸长三角、辐射全国、面向全球，从完善产品谱系、扩大产业规模、提升自主能力出发，明确上海大飞机产业的空间布局策略及大飞机产业园的产业门类与空间需求，并对相应门类的工业及仓储建筑产品进行相关指引。
3、大飞机产业园综合交通组织和市政能源保障研究
结合大飞机产业发展战略目标，综合考虑未来产业发展规模及运输需求，梳理大飞机产业园及周边地区的相关规划条件及用地管辖、空间管制、竖向条件等相关现状情况，深入分析研究与大飞机产业供应链相匹配的集疏运体系，研究大飞机产业园的集疏运通道及交通设施布局，实现地区交通的有效组织；进行大飞机产业分集群市政及能源用量与设施的初步估算，明确相应的设施需求，并提出相应的管网及设施布局建议。
4、大飞机产业园及周边地区“产城人”关系研究
产城融合视角下，分析大飞机产业园及周边地区的就业人口规模、就业人群特征及相关需求。对大飞机产业园的就业人群画像开展研究，通过企业数据、通勤轨迹分析等，分析职业类型、性别特征、教育背景、收入结构、家庭构成、职住特征等画像特征；通过深度访谈调研研究分析就业人口的现实需求。统筹考虑机场跑道分布及机场噪声等值线模型（Lden指标）与城市规划用地数据的匹配程度，最大化利用良好噪声区域，统筹周边城镇，优化配置各类城市功能及公共服务。
4. 相关规划文件清单
1、《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2019 年）
2、《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2017 年）
3、《关于正式启用本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函》（沪规划资源总【2022】406号）
4、《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2035）》（2019年）
5、《东方枢纽及周边地区专项规划（2025-2035年）》（2025年）
6、《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公示稿）
（6）《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送审稿）
7、《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2025 年）》（2021 年）
8、《南汇东滩N1片区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24-2035）》（公示稿）
9、《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机场南片区单元规划》（2023年）
10、《浦东新区老港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2035）》（2020）
11、《浦东新区宣桥镇（大治河以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2020）
[bookmark: _GoBack]12、《浦东新区祝桥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2017年）
5. 成果要求
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电子文件应包括PDF文件和可编辑的WORD格式文件等。
6. 工作进度安排
初步方案阶段：合同签订后—5月
正式启动工作，开展工作调研和相关资料收集，明确重点问题，提出初步系统方案。
中间成果阶段：2025年6月—10月
深化规划研究方案，开展专家评审。
最终成果阶段：2025年11月底前
组织成果评审，完善后形成最终成果。
7. 项目组人员要求
1、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2、项目负责人需从事规划设计研究相关技术工作8年以上，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近三年内有主持完成过规划服务类项目工作经验。
3、供应商提供负责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不少于8人，具有相关行业高级职称证书或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不少于5人的优先考虑。
8. 企业工作能力要求
1、供应商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GB/T19001-2016或IS09001:2015 认证）的优先考虑；
2、供应商近三年具有类似业绩的优先考虑。
9. 其他要求
投标人应按照委托方要求，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打印，承担打印费用，并承担专家评审等费用支出（约为3.5万左右）。

